
关于对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 

 

根据贵部于 2019 年 5 月 17 日出具《关于对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的年报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19〕第 64 号》的要求，本所会计师对

问询函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核实，就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1、（5）年报显示，报告期你公司对上述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

130,389,496.60 元，请详细说明上述减值测试具体过程，并就上述减值准备计提

的充分性进行详细说明。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的测试过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公司根据投资对象的经营状

况、政策环境、市场需求、行业情况等因素的变动情况，当长期股权投资存在减

值迹象时，对长期股权投资进行减值测试，按账面价值与可收回金额孰低的原则

来计量，对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东方富海作为综合性的基金管理运作公司，其收入组成部分业绩奖励收入、

投资收益等与其主观时机判断、资本运作水平、证券市场行情、IPO 发行政策、

二级市场交易政策等因素非常相关且波动较大。受上述因素综合影响，东方富海

2017 年度实现净利润 11,815.22 万元，2018 年度实现净利润 9,216.54 万元，连续

两年均未达到业绩承诺。 

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聘请深圳市中诚达资产评估顾问有限公司，以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对东方富海股东全部权益之市场价值进行了估算，出具

了《深圳市东方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估值报告》（中诚达咨

https://baike.so.com/doc/1347218-1424220.html


评字【2019】第 Z015 号）。估值报告结论为：根据东方富海财务表报及可获取

的公开市场信息，采用市场比较法对东方富海股东全部权益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估算；经综合分析，东方富海股东全部权益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市场参考价值为 432,500 万元。截止 2018 年末，公司对东方富海长期

股权投资的账面余额为 142,788.95 万元，持股比例为 30%。公司对东方富海的投

资按照持股比例计算应享有的可收回金额为 129,750 万元(432500*30%)，可收回

金额低于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余额为 13,038.95 万元，因此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

值准备 13,038.95 万元。 

（二）会计师的核查意见 

会计师获取了东方富海 2018 年度的审计报告，对东方富海公司管理层进行

访谈，了解未实现业绩承诺的原因。获取了宝新能源公司管理层聘请的外部评估

师出具的估值报告，并对评估师的胜任能力、专业素质和客观性进行了评估，复

核了评估师的估值方法、估值假设条件、估值测算过程、主要参数选取、估值结

果等。检查并重新计算了公司管理层计提的减值准备金额的准确性。 

经过核查，会计师认为公司对持有的东方富海的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

是充分的。 

 

2. 年报显示，报告期你公司将部分百合网股份 167,999,371 股转让给缘宏投

资，股份转让扣除相关费用后，对你公司 2018 年净利润影响数约为 4,360 万元。

同时，你公司将剩余持有百合网 100,000,000 股由按权益法进行后续计量改为按

成本法进行后续计量，上述会计核算方法变更增加公司 2018 年净利润约为 9,298

万元。请你公司： 

（1）详细说明上述股权处置投资收益核算过程、确认的时点及判断依据，

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股权处置投资收益核算过程、确认时点及判断依据 

2018 年 5 月 2 日，公司与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缘宏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缘宏投资”）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将公司持有的部分百合网股份 16,799.94

万股转让给缘宏投资，占百合网总股份的 13.37%，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4.60 元/

股，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 77,279.71 万元。 

2018 年 6 月 29 日，公司收到股转系统下发的百合网股权转让确认函，百合

网的股权转让事项在中登公司北京分公司完成了相关股份转让的变动登记。股权

转让收益时点的确认依据是百合网在中登公司北京分公司完成股权变更登记的

时点。2018 年 7 月 6 日，公司收到缘宏投资股权转让款 77,279.71 万元。 

转让百合网部分股权的投资收益计算过程： 

                                                            单位：万元 

（二）会计师的核查意见 

会计师获取了关于百合网股权的转让协议、股转系统下发的股权转让确认

函，复核了公司的股权转让投资收益的计算过程。经过核查，会计师认为，公司

转让百合网股权，股权转让确认时点是准确的，股权转让投资收益的计算是准确

的。 

（2）公司剩余持有百合网部分股权的处理及依据 

【回复】 

2018 年 7 月 5 日，百合网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提议修改公

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将董事会席位从 7 位增加为 9 位。2018 年 7 月 20 日，

百合网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上述事项。 

在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及董事会改选完成后，百合网从“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

制人”状态变更为“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百合网控股股东缘宏投资持股比

项目 转让收入 转让成本 
股权转让投

资收益 
对净利润影响数 

转让百合网股权 77,279.71 71,389.27 5,890.44 4,359.87 



例为 69.18%，获得超过三分之二的表决权，拥有董事会席位 5 位，获得超过百

分之五十的表决权；公司持有百合网股权的比例仅为 7.96%，公司委派董事在新

一届董事会人员占比也下降为 11.11%。因此，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

长期股权投资》相关规定，公司丧失了对百合网的重大影响，处置后的剩余股权

应当改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计量，相关股权资产

在丧失重大影响之日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原股权投

资因采用权益法核算而确认的其他综合收益，应当在终止采用权益法核算时采用

与被投资单位直接处置相关资产或负债相同的基础进行会计处理。因此，公司将

剩余百合网股权列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科目进行核算。 

（二）会计师的核查意见 

 会计师认为公司对持有百合网剩余股权的账务处理是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

关规定的。 

 

8.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你公司基于可抵扣税务亏损确认的递延所得税

资产金额为 7,554.12 万元，你公司管理层认为这些可抵扣税务亏损很可能通过

相关企业取得的未来应纳税所得额而使用。年审会计师将其确定为关键审计事

项。请说明你公司管理层对未来期间盈利预测的依据及具体情况，其预测与行

业总体趋势及上下游产业变化是否一致，是否考虑特殊情况或重大风险等。请

年审会计师说明对其可实现性的评估情况，其是否获取并审阅了公司全部的与

可抵扣亏损相关的所得税汇算清缴资料，并对公司可抵扣亏损金额、递延所得

税资产的确认是否以未来期间很可能取得用来抵扣可抵扣亏损的应纳税所得额

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公司可抵扣亏损的确认依据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可抵扣亏损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7,554.12 万



元。该可抵扣亏损是公司所属子公司-陆丰宝丽华新能源电力有限公司 2014 年至

2018 年产生的可结转以后年度弥补的亏损金额，合计 302,164,638.32 元。陆丰宝

丽华新能源电力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广东陆丰甲湖湾电厂新建工程项目

（2×1000MW 超超临界机组）的 1号机组，于 2018年 11月 9 日顺利通过 168小

时满负荷试运行，正式投入商业运营；2号机组，于 2019年 4月 15日顺利通过

168 小时满负荷试运行。该 1 号、2 号机组的投产，为公司陆丰甲湖湾清洁能源

基地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公司基于对未来火力、风力发电市场的需求分析、公司经营计划、未来煤炭

价格变动趋势、2018 年已发生费用和税费等因素，对陆丰宝丽华新能源电力有

限公司未来 3年的发电量、发电收入、发电成本、费用、税费等进行了预测。公

司预计陆丰宝丽华新能源电力有限公司未来产生的应纳税所得额可以弥补目前

的累计亏损，故确认了该公司 2014年至 2018年产生的未弥补亏损对应的递延所

得税资产。 

（二）会计师的核查意见 

会计师获取了陆丰宝丽华新能源电力有限公司 2014至2018年度的所得税汇

算清缴申报表，对各年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的准确性、可结转以后年度弥补的亏损

金额进行了复核。对公司管理层进行了访谈，了解了陆丰宝丽华新能源电力有限

公司的未来经营计划；对公司管理层编制的陆丰宝丽华新能源电力有限公司未来

3年经营预测进行了复核。基于公司未来经营计划、经营预测的基础上，判断了

未来期间很可能取得用来抵扣可抵扣亏损的应纳税所得额的可实现性，复核了递

延所得税资产计算的准确性。 

经过上述核查，会计师认为，公司对可抵扣亏损金额、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

认是以未来期间很可能取得用来抵扣可抵扣亏损的应纳税所得额为基础的。 

 

补充问题：对国金证券股权减值的测试过程及判断依据 



【回复】 

（一）对国金证券股权减值的测试过程及判断依据 

2015 年 5 月，公司参与国金证券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股份数量 1,892.95

万股，认购单价为每股 24元，认购金额为 45,430.82万元，股份锁定期为一年，

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6 年 5 月。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

和计量》规定，将该笔股权投资列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科目，并采用股票交

易收盘价作为公允价值计量依据进行核算，其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列入“其他综合

收益”科目。 

2018 年 12月 31日，国金证券收盘价为 7.16元，较该笔股权投资成本单价

24 元，下跌幅度为 70.16%，下跌时间超过 12 个月。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定，期末如果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发生

较大幅度下降，就认定其已发生减值，将原直接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公允价值下

降形成的累计损失一并转出，确认减值损失。 

依据国金证券股票 2018 年末的公允价值 13,553.53 万元，与国金证券股票

购买成本 45,430.82万元的差额，应计提减值准备金额为 31,877.29 万元，减去

2017年已计提减值准备金额 27,372.07 万元，公司 2018年度计提减值准备金额

4,505.22 万元。 

（二）会计师的核查意见 

会计师将公司采用的公允价值与公开可获取的市场数据进行了比较，重新测

算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估值；评价了管理层识别是否存在减值迹象所作出的判

断，对公允价值下跌幅度及持续时间进行了测试，检查了管理层计提的减值准备

金额的准确性。经过核查，会计师认为公司对持有国金证券股权减值准备的计提

是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的，计提的减值准备金额是准确的。 

 

 



（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对广东宝

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之签章页）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二○一九年五月二十四日                             

 

 

 

 

 


